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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概述 

广东新丰抽水蓄能电站位于广东省韶关市新丰县九连山区，上水库位于梅坑

镇新正村上河洞，下水库位于沙田镇龙潭村洋塘盆地。上水库位于属东江流域，

所在水系为新丰江一级支流黄柏河；下水库属北江流域，所在水系为滃江四级支

流洋塘水。上、下水库坝址直线距离约 4km，项目区中心位置（地下厂房）在

113.9563°E、23.9804°N 附近。上、下水库均为抽水蓄能专用水库，无其它综合利

用要求。工程任务为承担广东电网，特别是粤北电网调峰、填谷、储能、调频调

相和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。电站建成后，可调节近区通道潮流，满足通道 N-1 安

全运行要求，可缓解调峰矛盾、提供容量支撑，可有效促进新能源开发和消纳，

提高清洁能源利用效率，促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，助力双碳目标实现；同时，

工程建设还将带动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产业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。 

广东新丰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为 1200MW，共安装 4 台单机容量为

300MW 的立轴单级单混流可逆式水泵水轮机组，额定水头为 405m，年发电量

18.42 亿 k.Wh。本工程为Ⅰ等大(1)型工程，枢纽工程主要由上水库、下水库、输

水系统、地下厂房洞室群及永久交通道路等建筑物组成。上水库坝址以上集雨面

积为 3.1km2，正常蓄水位 706.0m，相应库容 2541 万 m3；死水位 680.0m，死库容

533 万 m3；调节库容 2008 万 m3。下水库坝址以上集雨面积为6.13km2，正常蓄水

位 295.0m，相应库容 2257 万 m3；死水位 265.0m，死库容 274 万 m3，调节库容

1983 万 m3。输水系统由引水系统和尾水系统两部分组成，供水方式均为一洞四

机，输水系统总长约 3142.8m，距高比 6.5。地下厂房系统由主副厂房(含主机间、

安装间及副厂房)、主变洞、尾闸室、母线洞、进厂交通洞、通风洞、排风竖井、

排水廊道、出线洞以及地面开关站等组成。工程总投资约 84.18 亿元，工程建设

总工期为 69 个月。 

工程建设用地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、自然保护区、自然公园（森林公园、湿

地公园、地质公园、风景名胜区等）、国家 I 级保护林地、国家级生态公益林、古

树名木、永久基本农田、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、重要生境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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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敏感区。工程建设不存在重大环境制约因素。 

2023 年 9 月 18 日，韶关蓄能发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我司”）委托广东省

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。根据《环境

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 （生态环境部第 4 号令）有关要求，我司在委托环评

工作后 7 个工作日内，即 2023 年 9 月 21 日在新丰县人民政府网站进行了该项

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首次公示。首次公示期间，我司未接到群众反馈意见。 

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，我司按照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

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第 4 号令）于 2024 年 9 月 19 日在新丰县人民政府网

站进行第二次信息公示，并在公示期间分别于 2024 年 9 月 20 日、2024 年 9 月

25 日在《南方都市报》进行了两次报纸公示以及在项目所在地及周边的韶关市

新丰县梅坑镇新正村，沙田镇龙潭村、阳福村等公众易于接触的位置进行张贴公

示，公示期至 2024 年 10 月 8 日，共 10 个工作日。公示期间发布了本项目《环

境影响报告书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及《公众意见表》，第二次公示期间，未收到项目

所在地及周边群众反馈意见。 

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

2.1 公开内容及日期 

公开日期：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第 4 号令），

我司在委托环评工作后 7 个工作日内，即 2023 年 9 月 21 日在新丰县人民政府

网站进行了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首次公示。 

首次公示内容包括： ①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； ②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

式； ③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； ④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

和主要工作内容； ⑤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内容； ⑥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。 

2.2 公开方式 

2.2.1 网络 

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：本项目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的方式采用建设项



3 

 

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新丰县人民政府网站，并在确定环评单位后 7 个工作

日内进行网络公示（委托日期：2023 年 9 月 18 日，公示日期：2023 年 9 月 21

日），载体选取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第 4 号令）有

关要求。 

公示时间：2023 年 9 月 21 日 

公示网址：新丰县人民政府网站 

https://www.xinfeng.gov.cn/zmhd/zjdc/content/post_2526312.html 

公示信息见图 2.2-1。 

2.2.2 其他 

未采取其他公开方式。 

2.3 公众意见情况 

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期间，我司和环评单位均未收到公众反馈的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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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.2-1  2023 年 9 月 21 日在新丰县人民政府网站第一次公示截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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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

3.1 公示内容及时限 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第 4 号令），我司在《广

东新丰抽水蓄能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完成后，于 2024 年 9 月 19

日在新丰县人民政府网站，项目所在地韶关市新丰县梅坑镇、沙田镇镇政府宣传

栏及新正村、龙潭村、阳福村等主要村庄村委会宣传栏，以及《南方都市报》进

行第二次信息公示。 

公示主要内容：1、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；2、建设项目污染情况；3、预防

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；4、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

论；5、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；6、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；

7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；8、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；9、公众提出意见

的起止时间。 

公示时限：公示时限为 2024 年 9 月 19 日~10 月 8 日，共 10 个工作日。 

3.2 公示方式 

3.2.1 网络 

公示时间：2024 年 9 月 19 日~10 月 8 日 

公示网址：新丰县人民政府网站 

https://www.xinfeng.gov.cn/zwgk/tzgg/content/post_2668030.html 

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见图 3.2-1。 

载体选取的符合性分析：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方式采用网络公示的方式，

并在征求意见稿形成后，于 2024 年 9 月 19 日~10 月 8 日在公众易于接触的新丰

县人民政府网站进行公示，工作时限为 10 个工作日， 因此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

示载体的选取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第 4 号令）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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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2-1  2024 年 9 月 19 日在新丰县人民政府网站第二次公示截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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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2 报纸 

报纸名称：南方都市报 

公示日期：2024 年 9 月 20 日和 2024 年 9 月 25 日 

载体选取的符合性分析：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采用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

易于接触的报纸（南方都市报）公开的方式，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刊

登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 2 次，载体选取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

态环境部第 4 号令）第十一条“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，

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”的要求。 

2024 年 9 月 20 日和 2024 年 9 月 25 日南方都市报公示照片见图 3.2-2 和 3.2-

3。 

3.2.3 张贴 

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，同时在项目所在地韶关市新丰县梅坑镇、沙田镇镇政

府宣传栏及新正村、龙潭村、阳福村等主要村庄村委会宣传栏进行了张贴公示。 

张贴区域选取的符合性分析：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选取本项目所在地镇政

府及主要村庄村委会作为张贴区域，于宣传栏这些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，并

持续公开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，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

部第 4 号令）有关要求。 

现场张贴公告照片见图 3.2-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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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2-2  2024 年 9 月 20 日南方都市报公示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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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2-3  2024 年 9 月 25 日南方都市报公示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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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所在地韶关市新丰县梅坑镇镇政府公开栏张贴公告  

 

项目所在地韶关市新丰县梅坑镇新正村村委会公开栏张贴公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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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所在地韶关市新丰县沙田镇镇政府公开栏张贴公告  

 

项目所在地韶关市新丰县沙田镇龙潭村村委会公开栏张贴公告  



12 

 

 

项目周边韶关市新丰县沙田镇阳福村村委会公开栏张贴公告  

图 3.2-4  项目所在地及周边主要乡镇及村庄现场张贴公告照片 

3.3 查阅情况 

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，公众可通过联系我司或环评单位获取征求意

见稿或在公示网站上自行下载，公众可通过填写公众意见表，并通过邮件、信函

等方式反馈给我司或环评单位，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可

在网上自行下载，网址如下： 

https://www.xinfeng.gov.cn/zwgk/tzgg/content/post_2668030.html 

3.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

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，我司及环评单位均未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的

反馈意见。 




